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 诉 人： 福建金辉翔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善丰路14号3号楼
被投诉人：1、江西银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下浦街道文峰路民主小区C区48栋
被投诉人：2、中国共产党宜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通讯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政府

一、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关于宜丰廉政教育中心综合楼厨房设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银信-YF2022-001)质疑的答复不满意，于2022年4月15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审查，本机关于2022年4月20日受理。经依法对宜丰廉政教育中心综合楼厨房设备采购项目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向投诉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调查了解，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

中标人所投产品电饼铛、电开水器生产制造商不具备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资格条件。

三、处理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本机关决定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宜丰县政府法制部门或者宜春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丰县财政局

                                       2022年4月28日   

